[bookmark: OLE_LINK1]关于《济宁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有关情况的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与立法必要性
[bookmark: _GoBack]起草背景 济宁是儒家文化发源地、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城市，拥有曲阜、邹城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济宁市城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，全域现有历史文化名镇、名村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建筑、传统风貌建筑在全省位居前列，历史文脉厚重、保护资源类型丰富。近年来，全市持续推进历史文化资源普查、历史建筑修缮、城市更新与文旅融合等工作，形成一批行之有效的保护管理实践经验，亟需通过地方立法固化成熟做法、补齐制度短板，构建适配济宁实际的全链条保护法治体系。当前，国家、省层面先后出台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《山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》，对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作出顶层制度安排，也为地方立法提供了丰富支撑。
二、主要内容
草案征求意见稿共19条，主要包含以下内容：
（1） 明确立法依据、适用范围和“科学规划、严格保护、分类管理、合理利用、社会参与”的保护原则；划分市、县、乡、村居四级管理责任，厘清住建、文物、自然资源、消防等多部门职责。
（二）建立专家咨询论证和公众参与工作机制，为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支撑。规定重大事项、重大决策应当组织专家、专业机构评审论证；创设专家库制度，规定专家库覆盖建筑、文物、历史领域，细化上位法专家论证原则性规定。明确市县政府建立常态化参与渠道，通过多种方式听取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社会公众意见建议。
（三）规定历史文化名城、名镇、名村保护的一系列监管防控措施，明确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的相关职责；推行网格化、信息化日常巡查；创新预保护机制，对潜在历史遗存提前勘验、临时保护；针对曲阜、邹城、任城等名城区域，强化建筑高度、风貌专项管控。
（四）明确活化利用与文旅融合的制度导向，坚持“以用促保”，支持政府通过腾退、置换盘活历史建筑，打造公共空间；鼓励发展文创、非遗、民宿、研学等文旅业态；列明历史建筑合规利用清单。

